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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规发〔2026〕3 号 

 

 
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 

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《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》已经市十五届政府第

8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2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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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完善无偿献血激励措施与关爱办法，加强无偿献

血者权益保障，进一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推动我市无偿献血事

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江苏省献血条例》

《连云港市献血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无偿献血的激励与关爱适用本办

法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及辖区实际情况制订相

应的激励与关爱政策。 

第三条  无偿献血激励与关爱工作坚持以献血者为中心，精

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构建

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。 

第四条  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、协调指导

和监督管理。市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文化广电和旅游、总工会、高铁站、机场等部门或单

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相关工作。 

第五条  无偿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利。除临床急救用血

外，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保障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

女的临床用血。 

第六条  无偿献血者献血前享受免费健康检查。采供血机构

应当保障献血者知情权和隐私保护权，严格保护献血者个人信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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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型信息等，严禁泄露或滥用。 

第七条  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健全

献血激励机制。 

（一）对参加单位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，所在单位给予献血

者关爱慰问和适当营养补贴。具体标准由各单位结合实际制订，

原则上参照当地单位工会慰问相关标准执行。 

（二）适当安排献血者献血后不超过三天的带薪休假，含献

血当天。 

第八条  在本市献血的献血者，除享受国家、省规定的优待

外，同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关爱： 

（一）献血量累计达到一千毫升以上，次年可参加卫生健康

部门安排的免费基础体检一次。 

（二）献血量累计达到四千毫升以上，按规定获得“江苏省无

偿献血荣誉证”，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、旅游风景区等场

所，到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诊诊察费，免费乘坐

城市公共交通工具，同等条件下凭证享受市内就医绿色通道、高

铁站和机场通道优先服务。 

（三）献血量累计达到八千毫升以上，且获得“全国无偿献血

奉献奖金奖”的，凭相关证件，同等条件下，有关单位应当为献血

者优先提供就业岗位、推荐就业。对符合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

条件的，在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时，可予优先考虑。 

（四）凡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并获得“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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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荣誉奖”，即献血量达到两万四千毫升以上的献血者，获评当年

可免费享受政府举办的三级医院体检一次；此后每年可在政府举

办的三级医院享受六折优惠体检一次。 

（五）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、银奖、铜奖的获得者，每

年可在政府举办的三级医院分别享受体检七、八、九折优惠体检

一次。 

第九条  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积极动员

并支持本部门或本单位人员参与无偿献血，完成年度献血计划。 

（一）各单位或部门按年度献血计划如期落实。完成情况由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按规定给予通报。 

（二）各单位或部门应当对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的个人给予表

扬，在评优评先、考核推荐等方面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。 

第十条  无偿献血者的免费体检等工作，由市卫生健康部门

定期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

年 6 月 30 日。 
        

 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 


